
中国共产党宜宾市委员会
宜发 〔２０２０〕１号

★

中共宜宾市委　宜宾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 «宜宾市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

八条政策措施» 的通知

各县 (区)党委和人民政府,临港经开区党工委、管委会,

市直各部门 (单位):

现将 «宜宾市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八条政策措施»印发

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.

中 共 宜 宾 市 委

宜 宾 市 人 民 政 府

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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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宾市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八条政策措施

为全面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部

署要求,切实解决农民工就业创业难题,现结合我市实际,

制订如下政策措施.

一、实施农民工市内就业工程

支持宜宾籍农民工在本地就业,凡首次进入市内用工企

业并签订劳动合同,稳定就业一年以上的给予每人每月１００
元就业补助,稳定就业两年以上的给予每人每月１５０元就业

补助,稳定就业三年的给予每人每月２００元就业补助,每人

最多享受三年.(责任单位:市农民工服务管理中心)

对市内企业新吸纳宜宾籍农民工就业,且稳定工作１年

以上、按规定缴纳社保的,按照每人１０００元的标准给予企

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.(责任单位:市农民工服务管理中

心)

鼓励在宜宾的建设项目施工单位优先使用宜宾本地农民

工,对新开工项目使用本地农民工占项目农民工总数５０％
及以上的,可用金融机构保函或保证保险方式缴纳农民工工

资保证金;已开工项目使用本地农民工占项目农民工总数

５０％及以上的,可申请用金融机构保函或保证保险方式等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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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换已缴纳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.(责任单位:市住房城乡

建设局)

二、实施农民工创业兴业工程

支持农民工领办农业产业化企业.农民工领办符合全市

“６＋３”农业产业规划布局的经营主体,在享受现有产业发

展支持政策的基础上,给予乡村振兴风险补偿金贷款支持,

市财政给予３年５０％的贴息;对农民工新建项目固定资产

投资达到１０万元以上的,按其投资额的５％、一次性给予

最高１０００万元的奖补.(责任单位:市农业农村局)

支持农民工领办工业企业.农民工领办符合全市 “８＋

２”产业规划布局、入驻园区的工业企业,在享受现有产业

发展支持政策的基础上,对固定资产投资５０万元以上且竣

工投产的,一次性给予投资额５％的补助;对升规且年营业

收入达到１亿元以上的企业,一次性给予３０万元补助;租

用园区标准化厂房的,园区实行前２年租金全免、后３年租

金减半;新建投资１００万元以上的,从竣工投产之日起连续

３年按照 «宜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‹宜宾市工业企

业用电用气补贴办法›的通知» (宜府办函 〔２０１９〕４号)

中的招商引资企业政策进行补贴.(责任单位:市工业军民

融合局)

支持农民工领办服务业企业.农民工领办符合全市商贸

物流产业发展规划布局的企业,在享受现有产业发展支持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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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的基础上,对新办商贸流通企业,固定资产投资额１００万

元以上、年销售额首次突破３００万元的批发企业,投资５０
万元以上的物流运输 (含快递)、餐饮、住宿企业,按实际

营业额的５％,一次性给予最高１０万元奖补;对新办冷链

物流企业,固定资产投资额５００万元以上的,按投资总额的

５％,一次性给予最高５０万元奖补;对新建农贸市场,市场

面积１０００㎡以上且固定资产投资额２００万元以上,按投资

总额的３％,一次性给予最高２０万元奖补;对新办农村电

商企业,农产品年网上销售额首次突破３０万元以上的,按

销售额的２％、一次性给予最高１０万元奖补;对新办星级

农家乐 (乡村酒店)、星级民宿、旅行社等文化旅游企业,

投资５０万元以上、年营业收入首次突破１００万元的,按营

业收入的５％、一次性给予最高２０万元奖补. (责任单位:

市商务局、市文广旅游局、市交通运输局)

支持农民工领办引进建筑业企业.农民工新办具有劳务

资质的专业承包企业、且吸纳本地农民工就业１００人以上、

入统年产值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,除按现有相关奖励政策外,

由受益地财政对领办的农民工个人一次性奖励２０万元;新

引进合作总承包特级、一级、专业一级企业的,除按现有相

关奖励政策外,由受益地财政分别一次性奖励农民工个人

１００万元、５０万元、１０万元.(责任单位:市住房城乡建设

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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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农民工创业金融支持.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

的农民工自主创业,可申请最高不超过１５万元的创业担保

贷款.合伙创业或组织起来共同创业符合条件的,最高可发

放３０万元创业担保贷款.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,可申请最

高不超过３００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.符合创业担保贷款贴息

条件的,按银行基础利率给予不超过５０％、最长３年的贴

息.对农民工开办的有前景的高科技企业,鼓励各类产业基

金对企业进行风险投资.充分运用科技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

金,支持宜宾市商业银行创新知识产权抵质押模式向农民工

开办科技企业发放贷款.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开办小微企

业,宜宾市商业银行给予１个月免息.对吸纳农民工就业、

带动农民工创业,与村集体经济收益挂钩的农业产业项目实

施主体,给予一定的 “兴村贷”贴息贷款支持,最高贷款额

度２００万元. (责任单位:市金融工作局、市委组织部、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科技局)

三、实施农民工外出就业工程

加强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京津冀等重点用工地区的劳务协

作,多渠道收集用工信息,及时发布,帮助农民工更好就业

择业.强化外出务工交通便捷服务,大力实施 “春风行动”,

每年春节前后专门开设农民工购票服务窗口,协调有关单位

组织开行农民工返岗专车、专列.每年春节期间,全覆盖开

展农民工慰问活动,体现党委、政府的关心关怀.对需要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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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健康证明、身份证明等的外出务工人员,由各乡镇 (街

道)统一免费代办.在宜宾籍农民工集中地组建驻外农民工

服务中心,每年给予５万元至１０万元工作经费,帮助解决

农民工的技能培训、创业就业指导、权益维护等问题.充分

发挥宜宾驻外工作机构、商协会等作用,推行异地政务服务

事项免费代办.(责任单位: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委

组织部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政务服务非公经

济局、市经合外事局)

四、实施农民工科技创新工程

依托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建设农民工创新创业小镇.

鼓励农民工创办科技型企业,对认定备案为科技型中小微企

业的一次性给予１０万元补助,对首次认定备案为高新技术

企业的一次性给予４０万元补助、对到期重新认定的一次性

补助２０万元.对其科技成果或专利技术获得省 (部)级以

上奖励的给予１∶１配套支持.支持各类孵化平台开展农民

工创新创业孵化活动,每年评定 “十佳”孵化平台、给予每

个３０万元奖励.每年举办中国 (宜宾)农民工科技创新创

业大赛,在拥有省 (部)级以上自主知识产权或科技成果的

农民工及团队中,评选出 “中国 (宜宾)十大杰出农民工科

技创新之星” “中国 (宜宾)百名杰出农民工科技创新之

星”,并分别给予１０万元和５万元奖励.对获奖者的项目

(成果)在宜宾转化落地的,引入股权投资、风险投资、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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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引导基金等给予资金支持,并享受宜宾科技人才政策.

(责任单位:市科技局、市委人才工作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、农业园区管委会)

五、实施农民工技能培训工程

有计划地对本地和返乡农民工进行免费专业化技能培

训,将宜宾职业技术学院、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、宜宾市工

业职业技术学校、宜宾市卫生学校、宜宾市建设工程培训中

心作为市级定点培训机构,每个县 (区)确定１至２个定点

培训机构.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和农民工个人需求,采取就近

培训、菜单培训、订单培训、双证制培训、特色培训等方

式,开展电商、厨师、竹工艺、家政护理等技能培训,重点

打造 “酒都建工”“酒都阿嫂”等地方特色劳务品牌.(责任

单位: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教育体育局、市卫生健康

委)

六、实施农民工关爱暖心工程

除市上每两年对农民工开展一次免费体检外,由市内企

业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农民工开展每年一次免费职

业健康体检,由企业所在地的财政补助企业５０％的体检经

费.各县 (区)搭建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报名平台,保障农

民工随迁子女就地就近入学,平等享受义务教育 “三免一

补”政策.对农民工在２０个中心镇购买新建商品房的,一

次性给予每平方米２００元购房补贴;对获得高级职称的农民

—７—



工,在中心城区、县城购买新建商品房的,一次性给予每平

方米３００元、最高３万元的购房补贴,所需资金均由各县

(区)财政承担;对获得中高级职称的农民工来宜宾就业的,

享受市、县 (区)人才引进相关政策.严格执行实名制、总

包直发、工资专户、保证金等制度,保障工资支付.建立宜

宾籍农民工集中输入地法律援助维权协作机制,为农民工讨

薪和工伤案件提供法律援助,免费提供法律咨询、案件代

理、代书代拟法律文书等. (责任单位:市卫生健康委、市

教育体育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司法局)

七、实施农民工政治激励工程

做好在农民工中发展党员工作,每村储备２名以上３０
岁左右农民工村级后备干部.加大从优秀农民工党组织书记

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力度,注重从优秀农民工中定向招考公

务员、事业编制人员和聘用专业性岗位人员.推荐优秀农民

工担任各级 “两代表一委员”,并参加劳动模范、道德模范、

先进工作者等评选,市上每年召开一次农民工大会,评选十

大创新标兵、创业标兵、岗位标兵.大力宣传农民工创新创

业先进典型,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农民工浓厚氛围.(责任

单位: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宣传部)

八、实施农民工组织保障工程

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工作的领导,市、县 (区)、乡镇

(街道)成立由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农民工工作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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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,设立市、县 (区)、乡镇 (街道)农民工服务管理专

职机构.建立健全农民工党组织,对党员集中的农民工党组

织,市、县 (区)两级在党费中给予一定的工作经费.各县

(区)要落实农民工实名制网格化动态管理措施,对农民工

工作实行月督查、季小结、年考评,对作风不实、违规违纪

的严肃追责问责.加大对农民工政策落实的监督检查,严防

企业、中介机构、公职人员相互勾结,骗取财政资金,对违

法违规的,依法依规严肃处理. (责任单位:市委组织部、

市纪委监委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委目标绩效办、市

公安局)

有关支持政策所需财政奖补资金,除有明确约定外,

市、县 (区)两级财政出资各占５０％.本政策措施自印发

之日起执行,由相关职能部门具体承担解释工作,具体实施

细则另行制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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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宜宾市委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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